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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统[2006]45号

————————————

湖南省统计局

关于开展城乡划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统计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06〕60号）以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城乡划分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06〕68号）的精神，为了准确划分我省城乡地域，建立城乡地域库，提供各专业统一使用的城乡划分标准，科学评价我省城镇化水平，定于2006年5—7月开展新的城乡划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城乡划分是统计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各地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为了保证城乡划分工作顺利进行，各地应在经费、设备、人员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二、做好部门配合

城乡划分以现有行政区划为基础，以民政部门确认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为最小划分单元，牵涉到全省每一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与城镇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各地要加强与当地民政、建设部门的联系，碰到问题，要及时与民政、建设部门协商解决。

三、明确职责分工

全省城乡划分工作由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和协调，人口社科处和农业普查办公室配合协作。各市州统计局要明确一名局领导、一个科室和一名具体经办人负责城乡划分工作，名单于5月20日前报省统计局普查中心。

四、切实加强管理

各市州统计局要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执行。明确专人负责建立本地区《城乡地域库》，并定期对《城乡地域库》进行更新和维护，负责提供本地区分城乡的统计地域资料。负责维护工作的人员如果确因工作需要有变动的，必须做好工作移交。自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凡涉及城乡情况的统计资料均应按照《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执行；凡未执行《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的统计调查，在对外发布统计资料中，不得冠以城乡或类似的名称。

五、具体工作时间与工作流程安排

全省城乡划分工作在2006年5—7月之间完成。具体工作时间与流程安排如下：

1.5月20日前，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做好城乡划分各项准备工作。

2.5月底前，采取分级负责培训的形式，完成全部培训工作。5月下旬，省统计局完成对市州培训；5月底至6月初，市州完成对所辖县市区培训；6月上旬，县市区完成对所辖乡镇街道的培训。

3.6月—7月中旬，实施城乡划分。

（1）6月10日前完成行政区划代码的修订工作。对2005年12月底以来截止到2006年5月底的乡镇行政区划的变动情况、对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变动情况作一次修订，市州于6月10日前上报新的行政区划代码，省统计局对各市州上报的代码进行审核后于6月15日反馈给各地。

（2）6月9—15日：各市州、县市区统计部门与当地建设部门联系，了解本地城镇建设与规划情况。

（3）6月16日—7月5日：县市区统计局利用2005年1%人口调查数字化乡级边界图绘制本行政区域乡、镇、街道地图，确定乡、镇、街道的连接属性。

（4）7月6—10日：编制并上报城乡划分编码。7月20日前，各市州上报城乡地域库资料。

4.总结、检查。7月30日前，市州统计局上报城乡划分工作总结；省、市、县三级利用到村的常住人口资料测算各自的城镇化率，对城乡划分进行评估。省统计局将抽查4—6个市州的城乡划分工作情况，做好迎接国家统计局检查的准备。
附件：1.《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2.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城乡划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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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市州统计局负责城乡划分工作的机构、人员联系名单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1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

〈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统计局文件
国统字〔2006〕60号
————————————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
《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
《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

为准确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科学评价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统一各专业统计城乡划分口径，我局对1999年印发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进行了修订。现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为保证各地区城乡划分工作的顺利实施，请各地在经费和人力上予以必要的支持。

附件：关于对《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

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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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科学、真实地反映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准确评价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作为统计上划分城乡的依据，不改变现有的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管理权限和机构编制，以及城市规划、集镇和村庄规划等有关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以国务院关于市镇建制的规定和我国的行政区划为基础，以民政部门确认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为最小划分单元，将我国的地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
第四条  城镇是指在我国市镇建制和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
第五条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中，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区包括：
（一）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
（二）城市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其他居民委员会地域和村民委员会地域。
第六条  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镇和其他区域中，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镇区包括：
（一）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
（二）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连接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
（三）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等特殊区域。

第七条  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
第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1999年12月6日发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规范城乡划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统计局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国城乡划分工作，建立和管理全国《城乡地域库》，监督、检查全国城乡划分工作和执行《暂行规定》情况。
第三条  地方各级统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各地方的城乡划分工作，建立和管理本地区《城乡地域库》，监督、检查地方城乡划分工作。
各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遇有与民政、建设有关的事宜，可与同级民政、建设等部门协商解决。
第四条  根据城镇化和行政区划变动情况，国家定期开展全国范围的城乡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城乡地域库》进行更新和维护。各省级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城乡划分和《城乡地域库》管理工作，并负责提供分城乡的统计地域资料。
第五条  为保障城乡划分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对《城乡地域库》的日常维护，各级统计部门应配备专门的设备和设立专项经费。在城乡划分期间，对负责实地划分的基层统计部门应配备相应的人员，以确保城乡划分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六条  自《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凡涉及城乡情况的统计资料均应按本《暂行规定》执行；凡未执行《暂行规定》的统计调查，在对外发布统计资料中，不得冠以城乡或类似的名称。

关于对《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
的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增加了统计上划分城乡的难度。为了在统计上真实地反映我国城镇化的实际发展水平，我局在1999年制订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定》），并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试行。
由于《试行规定》对划分方法叙述较多，操作比较复杂，使得该标准在各专业难以推广。目前，除人口调查以外，其他各专业基本未采用《试行规定》，致使各部门、各专业的城乡划分口径不统一，统计数据不一致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局对1999年的《试行规定》进行了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新规定在确保其口径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口径基本衔接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标准的可操作性。新规定的主要变动内容如下： 

（一）将最小划分单元统一为村(居)委会

本次修订，将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作为最小划分单元，不但使城乡划分更加科学，更具可操作性，还做到了以下几点：
1.减少城区或镇区的农业成分，比较客观地反映城镇区域的实际发展状况。
2.统一城区、镇区的判定规则，避免人为夸大城镇化水平，减少实际划分误差。
3.可与统计上使用的全国行政区划代码相衔接，为建立《城乡地域库》提供了可能。
（二）取消了人口密度指标
《试行规定》设定了人口密度甄别指标，即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平方公里的市辖区，全部划为城区，否则，市辖区将被细分。这种甄别方式带来的问题：一是人口密度所依据的常住人口指标，只能在人口普查年取得数据，其他年份没有常住人口的日常统计；二是人为加大了城区的比重，不能客观地反映城镇区域的实际状况。新规定统一了市辖区的划分方法，有利于不同地区间的比较，也使新规定的框架结构和内容更加简便易行。
（三）其他方面的调整
为使《暂行规定》简化、易懂，将《试行规定》中繁琐的分类条目与代码调到规定外，作为具体操作的细则内容。
为统一和规范分类中的名称，便于理解分类内容，将原“城市”改为“城区”；将城镇中的“镇”改为“镇区”；将原“城区建设”改为“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将“延伸”改为“连接”。
三、制定了《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
鉴于《试行规定》操作复杂，工作量大，为统一统计系统的城乡划分口径，便于组织各专业实施，同时制定了《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
该办法对城乡划分工作的组织、实施、建立《城乡区域库》和城乡数据的发布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即由各级统计局的统计设计管理部门定期开展城乡划分，并在统计上使用的全国行政区划12位代码的基础上，建立和管理《城乡地域库》，统一提供各专业使用。
该办法从以下几方面规范了城乡划分工作：
（一）建立《城乡地域库》，为各专业使用分城乡的地域资料提供保障。目前统计上使用的全国行政区划12位代码，最后3位代表了“村委会”和“居委会”，这与新的城乡划分标准最小城乡划分单元相一致，从而为在全国行政区划代码库的基础上建立《城乡地域库》提供了条件。
（二）由统计设计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实施城乡划分工作，这样能够减少重复劳动和人为误差，提高工作效率。
（三）规定了对外发布统计资料的城乡口径，确保分城乡统计数据的一致性。
	主题词：统计标准  城乡划分规定  管理办法  通知 

	抄送：民政部、建设部。

	国家统计局办公室             2006年3月13日印发


附件2

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城乡划分工作的通知
（国统字〔2006〕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06〕60号）的精神，为了准确划分城乡，统一各专业城乡划分口径，建立各专业统一使用的《城乡地域库》，拟在全国范围开展城乡划分工作，现将城乡划分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城乡划分是统计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各地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认真组织，上下配合，协调一致，按时完成城乡划分工作。为保证城乡划分工作顺利完成，各地应在经费、设备、人员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二、城乡划分工作由各地统计局负责统计设计管理的部门牵头，调查总队和统计局人口等有关专业配合协作，统一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以及本附件《〈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的说明》执行。

　　三、国家统计局拟于4月下旬召开城乡划分工作培训会。各地统计局应根据国家的统一安排，认真、合理地组织本地区的城乡划分培训工作，并于5月上旬将本地区的城乡划分工作计划以电子版或书面形式报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

　　四、各地应于7月底前完成城乡的实地划分工作，并于7月底前和8月15日前，分别将本地区根据城乡划分编制的分村委会、居委会的城乡转换代码和城乡划分工作总结报送给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国家统计局拟于8月上旬组织开展城乡划分的检查和抽查工作。

五、国家统计局的具体培训日程，城乡转换代码的报送方式及格式等有关事宜将另行布置。
附件：《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的说明
　　                            国家统计局

                      二OO六年四月四日
附件：

《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的说明

　　为了更好地开展城乡划分工作，科学、准确地划分我国的城乡地域，现对《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简称《规定》）进行说明。

　　一、实施范围

　　本《规定》的实施范围为我国现行的行政区域。

　　（一）《规定》中的城区在下列行政区域内确定：

　　1.市辖区；

　　2.不设区的市（包括不设区的地级市和县级市）。

　　（二）《规定》中的镇区在城区以外的下列行政区域和其他区域确定：

　　1.县、自治县、旗、自治旗政府驻地的镇；

　　2.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所辖的其他镇；

　　3.乡、镇、街道不管辖的各类经济活动区域。

　　（三）《规定》中的乡村在城区和镇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确定。

　　二、划分单元

　　《规定》中最小划分单元又称为基本划分单元，即民政部门确认的村级地域，包括民政部门确认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地域。

　　三、城乡分类和代码

　　根据《规定》，城乡分类和代码为：

　　100     城镇

　　110     城区

　　111     主城区

　　112      城乡结合区

　　120      镇区

　　121      镇中心区

　　122      镇乡结合区

　　123      特殊区域

　　200      乡村

　　210      乡中心区

　　220       村庄

　　四、城乡分类的解释

　　（一）主城区

　　主城区是指市辖区和不设区市的下列地域：

　　1.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

　　2.与城市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完全连接的其他村级地域。

　　（二）城乡结合区

　　城乡结合区是指与城市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部分连接的村级地域。

　　（三）镇中心区

　　镇中心区是指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所辖城区以外的镇的下列区域：

　　1.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地域；

　　2.与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完全连接的其他村级地域。

　　（四）镇乡结合区

　　镇乡结合区是指与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等部分连接的村级地域。

　　（五）特殊区域

　　特殊区域是指地处城区、镇中心区、镇乡结合区以外，不隶属乡级行政区域，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场、林场和其他特殊区域等。其中：

　　1.开发区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区域。

　　2.农（林）场是指农场、林场的场部所在地的区域，以及经济较发达，具有一定的二、三产业规模的农（林）场职工聚集地。农（林）场部以上管理机构随驻地的行政区域划分城区或镇区。

　　3.其他特殊区域是指常住人口达到3000人，同时，从事非农产业人员达到70%的独立区域。

　　（六）乡中心区

　　乡中心区是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驻地的村民委员会地域和乡所辖居民委员会地域。

　　（七）村庄

　　村庄是指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区域，以及未划入城镇的农场、林场等区域。

　　五、有关概念的解释

　　（一）连接

　　连接是指城市（镇）可观察到（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所延伸到的地域，且中间未被非建设用地所隔开。连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完全连接的村级地域，是指当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延伸到村级区域的全部地域时，则该村级区域为完全连接的村级地域。

　　2.部分连接的村级地域，是指当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延伸到村级区域的驻地，尚有部分区域未延伸到，即仍有部分农业生产用地时，则该村级区域的全部为部分连接的村级地域。

　　3.未连接的村级地域，是指当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未延伸到村级区域的任何地方，或只延伸到村级区域的一部分，但未延伸到村级区域的驻地时，则该村级区域为未连接的村级地域。

　　4.连接的乡级地域，是指当市辖区、不设区市和县政府驻地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延伸到所辖的乡级政府驻地时，则该乡级行政区域为连接的乡级地域。

　　判断连接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城市（镇）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是指在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和镇的政府驻地，或市镇的中心位置，具有明显特征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

　　2.在判断连接时，凡被下列非建设用地所隔开的，不作为连接：

　　（1）水域：江河、湖泊、水库、苇地等；

　　（2）农业用地：耕地、菜地、灌溉水田等；

　　（3）园地：果园、桑园、橡胶园；

　　（4）林地：生长乔木、竹类、灌木、沿海红树林等；

　　（5）牧草地：生长各种牧草的土地；

　　（6）弃置地：裸岩、石砾地、陡坡地、塌陷地、盐碱地、沙荒地、沼泽地等。

　　（二）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是指行政办公设施、商业金融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教育科研设施等。

　　（三）居住设施

　　居住设施是指居民住宅区，以及在居民住宅区内为居民提供各项服务的设施。

　　（四）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是指工业、仓储、交通（不含单独的公路、道路）、市政设施（仅指地面建筑设施）等。
附件3
市州统计局负责城乡划分工作的机构、人员联系名单

         统计局

	
	姓  名
	职   务
	办公室电话
	手      机  


	局领导
	
	
	
	


	科室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此表请于5月23日前报省统计局普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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